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竞赛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一条  本条例由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竞赛委员会 (以下简称竞赛委员会) 根据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章程》制定，以便于竞赛委员会规范化开展工作。 

第二条  竞赛委员会为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以下简称大赛) 的最高决策结构，

大赛秘书处为竞赛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 

第三条  竞赛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每一届大赛结束后按以下原则微调一次。 

(1) 连续参加了三届或三届以上大赛的高校有资格推荐最多一位老师进入竞赛委员

会。连续缺席两届大赛 (不可抗拒因素除外) 的高校自动失去竞赛委员会委员推

荐资格，需再次连续参加三届或三届以上大赛方可重新获得推荐资格，该校已有

的竞赛委员会委员自动退出竞赛委员会。 

(2) 有推荐资格的高校可以推荐一位连续随队参加了最近两届大赛的指导教师加入

竞赛委员会。大赛秘书处在对被推荐人最近两届大赛期间遵守大赛章程和竞赛规

则的情况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接受高校的推荐。未通过审核的被推荐人不

能成为竞赛委员会委员，所在高校本年度不能再推荐其他人选。 

(3) 在任委员因工作岗位变动、退休等因素无法继续履行委员职责及义务时，所在高

校可以重新推荐另外一位连续随队参加了最近两届大赛的指导教师加入竞赛委

员会。 

(4) 任职期间未能较好履行委员职责及义务的竞赛委员会委员将被劝退，所在高校需

在再次连续参加两届或两届以上大赛方可重新获得竞赛委员会委员推荐资格。 

(5) 原则上每一高校只能有一名竞赛委员会委员 (不含竞赛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及

副秘书长)。 

(6) 大赛秘书处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从没有推荐资格的高校中提名竞赛委

员会委员候选人，请竞赛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确认。 

第四条  竞赛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 (其中一人兼任秘书长)。为

保证工作延续性，竞赛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保持相对稳定。 

第五条  在任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因各种原因提出辞职，或因工作需要增补副主任

委员或更换主任委员，由大赛秘书处提名新的人选，经竞赛委员会会议讨论确认。 

第六条  如竞赛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委员联名提议更换在任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

大赛秘书处应组织竞赛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第七条  竞赛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组成竞赛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基本职责是：(1) 

研究大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定大赛的发展方向；(2) 对大赛秘书处提出的重

大决议草案进行审议，决定是否提交竞赛委员会讨论；(3) 就竞赛委员会全体会议讨

论过程中存在的重大争议做出最终裁决；(4) 指导大赛秘书处开展日常工作。 

第八条  大赛秘书处在竞赛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大赛的日常事务。大赛秘书处设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副秘书长由秘书长根据工作需要指定。 

第九条  秘书长可以根据需要提名长期关心、支持大赛的非高校人员担任竞赛委员会



 

副秘书长。 

第十条  经竞赛委员会批准，大赛秘书处可以聘请少数曾经为大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

贡献、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参与大赛工作的教师担任竞赛委员会顾问。 

第十一条  大赛所有决议的制定均须由大赛秘书处提出草案，由竞赛委员会全体委员以

全体会议或通讯讨论方式表决，获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的决议方可通过 (未参加全

体会议或通讯讨论的委员视为同意)。 

第十二条  竞赛委员会委员有义务就大赛筹备和组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随时向大赛秘书

处提出改进方案；大赛秘书处须及时将委员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提交全体委员讨

论。 

第十三条  竞赛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随队参加每一届大赛的复/决赛阶段比赛的现场指

导工作，连续两届未随队参赛的委员将被劝退。 

第十四条  每一届大赛的复/决赛阶段期间，评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赛场协调组、成

绩统计组、宣传组等赛事工作小组的主要组成人员原则上从竞赛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所有委员均有义务服从大赛秘书处安排参与大赛服务工作。 

第十五条  本条例经竞赛委员会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全体会议首次制定，并于 2021 年

10 月经竞赛委员会全体会议修订。 

第十六条  大赛秘书处对本条例拥有最终解释权。 

 
 


